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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材料

表 8-1 非联合体投标声明函

湖北赤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招标人名称）：

本公司在此郑重声明，本次投标系独立参与，未与任何其他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自然人组成联合体，

亦不存在任何形式的隐名联合、关联方共同投标等规避非联合体投标要求的行为。

我方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投标人： 大洲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2026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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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 中小企业声明函

湖北赤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招标人名称）：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

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湖北赤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招标人名称）的 赤壁市高新

区工业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建设项目监理服务 （项目名称） 赤壁市高新区工业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建

设项目监理服务 （标段名称）（以下简称本工程）施工（采购）招标投标活动，本工程招标范围内的 全

部 内容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建（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

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赤壁市高新区工业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建设项目监理服务 （工作内容名称），属于 其他未列明

行业 （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 大洲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从业人员 258 人,营业收入为 35892.913 万元，资产总额为 8822.0586 万元，属于_中型企业 ;

2. / （工作内容名称），属于 / （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建（承

接）企业为 /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 人,营业收入为 / 万元，资产总额为 / 万

元，，属于 / ;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

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投标人： 大洲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单位盖章）

日 期： 2026 年 6 月 30 日

备注：1.政府采购工程的投标人应当如实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中小微企业划型按照《中小企业划型标

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执行。非政府采购工程或非中小微企业，本声明函

内容中横线部分、企业名称和日期无需填写，无需盖章，亦可不提供本声明函。未提供本声明

函或声明函未填写内容的，视为非中小微企业。

2.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投

标截止日如在 6月 30日以前，则上一年度数据是指上上个年度的数据，例如投标截止日为 2014

年 6 月 30 日，上一年度数据是指 2012 年度的数据。如投标截止日如在 6月 30 日以后，则上

一年度数据是指上个年度数据，例如投标截止日为 2014 年 7 月 1 日，上一年度数据是 2013

年度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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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 其他要求承诺函

湖北赤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招标人名称）：

我 方 在 此 承 诺 ， 承 诺 近 3 年 (从 投 标 截 止 日 向 前 推 算 )未 列 入 “ 信 用 中 国 ” 网 站

(ww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

录名单。未列入“湖北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信用信息”重点监管对象。

我方对上述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投标人： 大洲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2026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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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查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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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 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承诺函

湖北赤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招标人名称）：

（1）为招标人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单位)；

（2）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且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

（3）与本标段的其他投标人为同一个单位负责人；

（4）与本标段的其他投标人存在控股、管理关系；

（5）为本标段的代建人；

（6）为本标段的招标代理机构；

（7）与本标段的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同为一个法定代表人；

（8）与本标段的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相互控股或参股；

（9）与本标段的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相互任职或工作；

（10）与本标段的施工承包人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商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

利害关系；

（11）被依法暂停或者取消投标资格（指被招标项目所在地县级及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

其他行政主管部门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或禁止进入该区域建设市场且处于有效期内）；

（12）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

（13）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14）在最近三年内发生重大监理质量问题（以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或司法机

关出具的有关法律文书为准）；

（15）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 www.gsxt.gov.cn）列入严

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16）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有在公示的失信惩戒信息；

（17）在“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用信息平台”（www.hbcxpt.cn）被列入黑名单

（18）在近三年内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拟委任的总监理工程师有行贿犯罪行为；

（19）法律法规或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其他情形。

我方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投标人： 大洲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2026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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